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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汇票的分类、列报和披露问题探析商业汇票的分类、列报和披露问题探析

摘  要：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以来，对于商业汇票的分类、列报和披露，有的企业将其全部确认为应收款项融

资，有的企业仍将大部分商业汇票作为应收票据核算。不同的处理方式对财务报表信息的可比性、相关性、可理解

性造成一定影响。本文依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及有关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答、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对商业汇票的分类

进行辨析。对比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商业汇票的分类、列报和披露情况，分析可

能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改进商业汇票分类、列报和披露方式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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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融工具准则下，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等收

到的商业汇票，符合“从其他方收取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

的合同权利”的金融资产确认条件，应遵循金融资产的分

类和列报规则。实务中，不同企业对于商业汇票的分类、列

报和披露存在不同的处理方式，有的企业将商业汇票全部

确认为应收款项融资，有的企业仍将大部分商业汇票作为

应收票据核算。不同的处理方式对财务报表信息的可比性、

相关性、可理解性造成一定影响。本文结合实例对这一问

题进行探讨。

一、新金融工具准则下商业汇票的分类辨析

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有关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其管理

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 将

金融资产划分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分别列报于

资产负债表的“应收票据”“应收款项融资”“交易性金融资

产”三个项目。其中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分类为以

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1）企业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

务模式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2）该金融资产的

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

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同时符合下列条

件的，应当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金融资产 ：（1）企业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既

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该金融资产为目标 ；

（2）该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

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上述之外的金融资产，企业应当将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商业汇票通常都符

合“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

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这一条件。因此，对商业汇票

的分类主要取决于企业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财政部会计司于 2021 年 4 月通过发布企业会计准则实

施问答（第二期，以下简称实施问答）的方式，答复了企业

如何认为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为目标的问题，即 ：企业能够解释出售的原因并且证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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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并不反映业务模式的改变，出售频率或者出售价值在特

定时间内增加不一定与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的业务

模式相矛盾。具体列举了“三种出售”：（1）在金融资产的

信用风险增加时为减少信用损失而将其出售 ；（2）出售只

是偶然发生（即使价值重大），或者单独及汇总而言出售的

价值非常小（即使频繁发生）；（3）出售发生在金融资产临

近到期时，且出售所得接近待收取的剩余合同现金流量。

证监会于 2021 年发布了《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

类第 2 号》（以下简称 2 号指引），对金融资产管理业务模式

中“出售”的判断标准规定如下：如果一项金融资产对外“出

售”但并未终止确认，意味着企业仍将通过收取该金融资

产存续期内合同现金流量的方式实现经济利益，该种业务

模式不满足“通过持有并出售金融资产产生整体回报”的情

形。因此，金融资产管理业务模式中“出售”应当是满足会

计终止确认条件下的金融资产出售行为。

按照 2 号指引的要求，上市公司将商业汇票确认为“应

收款项融资”项目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1）既以收取合同

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该金融资产为目标 ；（2）在特定

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

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3）背书或贴现时可以终止确认（风险

报酬转移）。而对于背书或贴现时未能终止确认（风险报酬

未转移）的商业汇票，仍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作为“应收票据”项目核算。

引入实施问答和 2 号指引有关判断依据后的商业汇票

分类如图 1 所示。

二、商业汇票分类、列报和披露案例分析

下面以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力电

器）和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的集团）为例，

分析上市公司对商业汇票的分类、列报和披露情况。

（一）2019 年年报（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1. 格力电器 2019 年“应收款项融资”项目期末余额

282.26 亿元，附注披露为银行承兑汇票 281.81 亿元（其中期

末已质押的银行承兑汇票 8.87 亿元）和商业承兑汇票 0.45

亿元。另外，期末已背书或贴现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 8.02

亿元由于不满足终止确认条件，列报并披露在“其他流动

资产”项目。

2. 美的集团 2019 年“应收票据”项目期末余额 47.69 亿

元，附注披露全部为银行承兑汇票且预期损失风险较低，

未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融资”项目期末余额 75.66 亿

元，附注披露其主要为根据日常资金管理需要，预计通过

转让、贴现或背书回款并终止确认的应收账款和银行承兑

汇票。另外，2019 年期末已背书或贴现尚未到期的应收票

据中不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有关情况未披露。

（二）2022 年年报（发布实施问答和 2 号指引之后）

1. 格力电器“应收票据”项目期末余额 0.07 亿元，附注

披露全部为商业承兑汇票。“应收款项融资”项目期末余额

284.27 亿元，附注披露为银行承兑汇票 282.75 亿元（其中期

末已质押的银行承兑汇票123.04亿元）和应收账款1.52亿元。

另外，期末已背书或贴现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 0.41 亿元由于

不满足终止确认条件，列报并披露在“其他流动资产”项目。

2. 美的集团“应收票据”项目期末余额 47.58 亿元，附

注披露为银行承兑汇票47.05亿元、商业承兑汇票1.15亿元、

坏账准备 0.62 亿元。“应收款项融资”项目期末余额 135.27

亿元，附注披露其主要为根据日常资金管理需要，预计通

过转让、贴现或背书回款并终止确认的应收账款和银行承

兑汇票。另外，期末已背书或贴现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中

不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金额 26.18 亿元，列报并披露在“应

收票据”项目。

（三）分析说明

实施问答和 2 号指引发布之前，格力电器将全部的商

业汇票分类列报为“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对于期末已背

书或贴现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中不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部

分，列报并披露在“其他流动资产”项目 ；美的集团将部分

商业汇票分类列报为“应收款项融资”，且未列报和披露期

末已背书或贴现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中不满足终止确认条

件的有关信息。

实施问答和 2 号指引发布之后，格力电器仍将绝大部

分商业汇票分类列报为“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对于期末已

背书或贴现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中不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

部分，列报并披露在“其他流动资产”项目 ；美的集团将商

业汇票分类列报为“应收款项融资”项目的比例明显上升，

对于期末已背书或贴现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中不满足终止

确认条件的部分，列报并披露在“应收票据”项目。

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问答和 2 号指引不存在本质上

的矛盾和对立。实施问答针对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的业务模式提供了判断原则，并列举了“三种出售”情形。2

号指引针对资本市场具体交易事项，对于已背书或贴现尚

未到期的商业汇票，区分“终止确认”和“未终止确认”两

种情形提供了处理意见，其中的“未终止确认”，是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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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不能达成出售的目的（未转移风险和报酬），即实质

上很可能不符合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该金

融资产为目标的业务模式，因此不能分类列报为“应收款

项融资”项目。

但是，企业在执行相关规定时可能存在以下问题 ：一

是不同企业存在执行差异，或者未有效执行，或者虽有效

执行但仍未能提供可比、有用、明晰的财务信息（如格力电

器、美的集团的“应收款项融资”项目中可能包含大量“三

种出售”情形）；二是“应收款项融资”项目核算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包括所有

的应收款项而不仅仅是商业汇票 ；三是同一项目（应收票

据）混合核算经营活动和融资活动信息，可能带来较大的

会计信息可比性差异，不利于报表使用者掌握商业汇票流

动性等方面的情况及风险，降低了财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并可能会为管理者进行盈余操纵提供方便 ；四是出售时“终

止确认”的标准和依据不够统一和明确。

三、改进商业汇票分类、列报和披露方式的几

点建议

结合准则规定、实施问答、2 号指引和实务做法，对于

商业汇票的分类、列报和披露，建议进一步明确以下几个

方面的指导意见 ：

（一）修订或新增财务报表有关项目（会计科目），提高

会计信息的列报可比性

企业根据需要在“应收票据”项目下设置两个明细项目：

摊余成本类和其他综合收益类，分别核算两类不同业务模式

的商业汇票。相应修改应用指南中“应收票据”项目的相关

规定，对于核算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而收到的商业

汇票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不再仅局限于摊

余成本计量下的商业汇票。或者新增一个报表项目（会计科

目），单独核算企业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

该金融资产为目标且出售时“终止确认”的商业汇票。

（二）明确出售时“终止确认”的评价标准和依据，提高

会计信息的明晰性

出售时“终止确认”的商业汇票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

（1）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

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2）管理层有明确意图将此

类商业汇票在其到期之前通过转让、背书或贴现的方式收

回其合同现金流量 ；（3）后续用于转让、背书或者贴现时，

预期可以满足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的金融资产转移终止确

认条件 ；（4）此类商业汇票应为具有公信力的信用评级机

构确定的信用等级较高的金融机构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

（实际信用风险可以忽略不计）。

（三）完善相关财务报表项目的披露要求，提高会计信

息的决策有用性

企业应当按照可比性、相关性、可理解性原则，在财务

报表附注中披露商业汇票的下列信息:（1）商业汇票的分类依

据、持有意图、划分比例等信息，如存在“三种出售”情形则

须同时披露其具体情况 ；（2）商业汇票质押、背书、贴现等风

险转移情况，以及背书、贴现非终止确认核算中“短期借款”

的入账金额 ；（3）期末公允价值变动及计量状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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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引入实施问答和2号指引后商业汇票的分类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